提升畜禽產業經營貸款(除污染防治類外)申請書

一、申請人資料：                                   
	姓名
	
	出生日期
	
	身分證

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居住地址
	□同上 □其他：
	聯絡電話
	

	畜牧場/屠宰場名稱
	
	登記證書
	

	
	
	登記字號
	

	申貸資格
	□改善草食家畜經營類：取得畜牧場登記證書之養牛(肉牛、乳牛)、養羊(肉羊、乳羊)、養鹿及養兔農民，另乳牛農需收乳證明。
□提昇養豬經營類：取得畜牧場登記證書之養豬農民。
□提昇家禽產業經營類：取得畜牧場登記證書之養禽(含雞、鴨、鵝、火雞及鴕鳥)農民。
□前開各款申辦畜牧場登記中者(須於撥貸後2年內補正畜牧場登記證書)：
1.所在地縣(市)政府核發之農業用地容許作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影本，其中設施種類欄中所載應為畜牧設施，且設施細目名稱欄中應載有擬申貸之主要畜牧設施。
2.已申請前述擬申貸主要畜牧設施之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之證明文件影本。
□提升畜禽肉品生產經營類：
□1.登記有案畜牧類(肉品)合作社場。
□2.取得屠宰場登記證書者。
□3.申辦屠宰場登記中者：取得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核發之屠宰場同意設立文件者。


	申貸專案農貸紀錄
	□有               貸款  

                   貸款

                   貸款，總計現欠餘額：                元。

□無

	有無重複申貸
	□有       □無


二、貸款金額及用途：                                       單位：新台幣元
	貸款金額

(大寫)
	新台幣                      元整
	貸款期間
	資本支出      年

週轉金        年

	貸款用途


	· 週轉金 ： 金額_____________________

· 資本支出：金額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知悉貸後資本支出應檢附足具證據力之相關憑證(如統一發票、收據..等)，以佐證貸款用途。

                               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敬請
惠予核貸為荷

此致

    貸款經辦機構
                                 申請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其他徵授信資料請依貸款經辦機構相關規定辦理

審查表（以下由貸款經辦機構填寫）
一、以下審查內容如有任一勾選「否」者，不符申貸資格。
	審查內容
	是
	否

	1.符合該項專案農貸之貸款對象規定？
	
	

	2.申請人申請之資金用途符合該貸款項目貸款用途規定？
	
	


二、以下審查內容如有任一勾選「有」者，不符申貸資格。

	審查內容
	有
	無

	1.有無重複申貸? 
	
	

	2.有無逾申貸餘額上限?
	
	

	3.有無專案農貸不予核貸情事？ 
	
	


三、檢核文件，如疏漏應予補正(如前揭不符申貸資格，免附)：
	檢核文件
	是
	否

	1.申請人已檢具切結書（重覆申貸或逾申貸餘額上限，貸款應予收回）?
	
	

	2.申請人完整檢具相關登記、證明文件？
	
	


審查結果: □符合，審查合格者不代表准予核貸，尚須依徵授信程序審查。
□不符，說明:                                            

經辦人員          覆核           主任、襄(副)理         總幹事、經理  











       


註：以上簽章人員請註明日期。


   


    








案件編號:








